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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

理指南》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任务来源

标准化是苗医药事业发展的一项基础性、战略性、全局性工作，

是苗医药事业发展的技术支撑，是推进苗医药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。苗医药领域标准是指中医药领域需要统一的

技术要求，标准是科技成果的最高表现形式，可对我国苗医药事业形

成强有力的科技支撑，具有权威性、先进性、客观性和效率性。

苗医药是我国传统医学宝库中的现宝，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

和生活实践中防治疾病的经验总结。苗族先民早期生产技术落后，居

住环境恶劣，生活条件艰苦，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时有受伤患病，为

了自救，苗族先民尝试利用生活中的用品防病治病，如:用火产生的

热，祛除寒邪(灸法);用植物的根、皮、叶及粮食、麸子、葱、盐、酒

等，贴敷、熏洗熥熨、酒疗、扑药等，处理痛处、病患部位，治疗疾

病;用手指按压身体解除身体的疲劳、疼痛:用针扎身体某个部位(飞

针)用针刺破身体上的水疱、包等(针挑)治疗内科、外科、如科、儿

科、皮肤科等疾病。

苗医药源于苗族生产中生活防治疾病的实践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、

地域性和传承性，现今在苗族聚居地区仍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苗

医医疗技术是苗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苗族的生存繁衍昌盛发挥

了重要作用，深受苗族先民信赖和人民大众的认同。挖掘整理苗族医

药医疗保健经验技术，保护和传承苗医药学精华，对服务人民大众健

康保健、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因此推广应用苗医药医疗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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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四中全会精神，坚持按照党中央、国务

院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，以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为契机，立足新时

代民族医药发展需求，制定满足民族医药行业和创新需求的团体标

准，促进民族医药标准化发展进程，助力铜仁市国家中医药传承创

新发展试验区建设，由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牵头申报的中国

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《苗医经典病房管理与建设指南》《苗医医院

建设标准》经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组织专家评审与中国民族医药协会

标准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审核，批准《苗医经典病房管理与建设

指南》《苗医医院建设标准》标准立项研制。

以苗医药标准化引领苗医药学术发展，以苗医药学术发展推进苗

医药标准化，推动苗医药学术继承创新，促进苗医药学术进步，有利

于保持和发扬苗医药特色优势，有利于规范行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工作，

有利于促进苗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。医院启动了苗医药标准化工作，

开始对苗医药外治法进行规范化。

二、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与意义

标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，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

本要素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，标准

化已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，深刻影响着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

文化等领域的发展，成为经济、科技竞争的制高点，成为推动经济增

长、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。国家也陆续出台发布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

13 号）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[2019]1 号）、《国家标准化

发展纲要》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21 年 10 月 10 日发）等标准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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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

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医药工作，把少数民族医

药工作作为中医药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。2007年，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印发了《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

2018年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民委等 13 部委制定了《关于

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对少数民族医药工作做

出系统部署，明确提出要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关键技术

研究，加强传承保护与理论研究，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标准化建

设，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。

2024 年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印发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

（2024-2026 年）》的通知中提出，完善少数民族医药标准体系，制

定少数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操作规范，系统有序地开展少数民族

医药标准化工作，为提高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和传承创新发展提

供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
松桃苗族自治县是 1956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全国五个苗族自

治县之一，地处贵州省东北部梵净山东麓，位于黔、湘、渝两省一市

交界处，素有“黔东北门户”之称与“鸡鸣三省”之美誉。全县下辖

28 个乡镇街道，国土面积 3409 平方公里，总人口 74 万，其中以苗

族为主的 26 个少数民族占比 68.1%。松桃民族文化底蕴深厚，苗族

傩戏被誉为“戏剧活化石”，“上刀梯”“下火海”等苗族绝技绝活震

撼人心，苗家花鼓舞酣畅激越；滚龙艺术、苗族刺绣享誉海内外，苗

族刺绣花鼓系列产品被指定为外交用品，鸽子花系列产品获联合国和

平礼品认证，先后获评“贵州花鼓艺术之乡”“中国滚龙艺术之乡”

等多项称号。

苗医药是松桃地区本土主流的民族医药，为了保护和传承松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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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医苗药，促进苗医药事业发展，保障人民健康，松桃自治县第十

六届人大常委会于 2019 年 11月启动了松桃苗医药发展立法工作。

经过近两年的努力，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于 9月 29日，获得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

会议满票批准，于 2021 年 11月 1 日颁布施行，为松桃地区苗医药

发展提供了地方性法规支撑。

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始建于 1983 年 10月 1 日，是全县唯

一一所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康复、预防保健以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

事件为一体的国家三级中医医院。是国家胸痛中心、蛇伤中心，是贵

州省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基地、贵州省产前筛查中心、贵州省 120急

救网络医院和新一轮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省级试点医院，是贵州中医药

大学第一、第二附属医院、东西部协作东莞市对口帮扶医院，铜仁市

人民医院医疗技术协作医院、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院校校外实习

基地。先后获得国家“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”“蛇伤防治科普金奖”

及铜仁市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等荣誉称号。。

医院目前业务用房面积 44940 平方米（含租赁房屋面积）。编制

床位 400 张，现有职工 518 人,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66 人，研究生 4

人，高级职称 95人，中级职称 140人，中医类别医师占 66.4%。设临

床医技行政科室 48个，其中有贵州省中医重点专科 2个（苗医药科、

肛肠科），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 2 个（骨伤科、肺病科），市级临床重

点专科 4 个。医院有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2 个，全国

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指导老师 1 名，贵州省民族医药专家

传承工作室 2 名，松桃苗医师 2 名，贵州省中医名医传承工作县级指

导老师 5 名，铜仁市名医工作室 1 个，松桃苗族自治县名医工作室 1

个。医院下辖松桃苗族自治县苗医药研究所 1 个、铜仁市中南门“松

桃苗医馆”1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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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苗医药科作为省级中医重点专科，自

2023 年 1 月启用苗医药大楼后，迎来全新发展契机。大楼建筑面积

3390平方米，5层独立布局，集门诊、住院部、特色治疗区、示教室、

标本室等多功能于一体。其中，标本室陈列 660余个标本，200余苗

药，涵盖松桃道地产区的抓地虎、苎麻根、朱砂根、枳椇子、泽漆等，

为苗医药知识传承与展示提供直观窗口。科室开放床位 30 张，现有

医护人员 20 名，医护人员中高级职称 1 人，副高级职称 1 人，中级

职称 6 人，其中研究生 1 名，医师 8 人，护理 12人，为苗医药临床

与传承工作筑牢人才根基。

苗医药科深入挖掘民间传统，广泛开展苗医打火针、捏脊、擂火

神针、刮治、贴敷、放血、履蛋、化水、睡药等疗法。在慢性支气管

炎、功能性消化不良、肠易激综合征、慢性胆囊炎、泌尿系结石、慢

性盆腔炎，以及头晕、头痛、焦虑、痤疮、荨麻疹、乳腺增生、月经

不调等内、外、妇、男科杂病和慢性虚损性疾病治疗中疗效显著。

长期以来虽已有苗医药大量实践基础，但苗医药仍未能较好的

融入我国医院服务及医药人才培养体系，苗医药医政医管类领域标

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苗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承创新，影

响了苗医药的完整性与优势的发挥,影响了苗医药走向世界。

基于以上背景，为更好地以标准化助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

展试验区（铜仁市）少数民族医药工作高质量发展，牢牢把握当前

发展民族医药的大好形势，聚焦制约少数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点

难点问题，立足机制改革和政策完善，探索出少数民族医药医政领

域的新经验，将少数民族医药医政工作摆在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

展试验区（铜仁市）建设的大局中一体谋划和推进。提出苗医药标

准化研究中心制定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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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管理指南》与《苗医医院建设标准》，助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

展试验区（铜仁市）建设。

为进一步规范苗医经典病房的建设与管理，提高苗医经典病房服

务能力与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苗医疗法需求，在系统总结

相关门诊建设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采用文献研究、实地调研等多种

研究方法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

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文件。

本文件旨在规范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，拓展苗医经典病房服

务能力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有效的苗医药，同时为行业主管部门

科学评价苗医经典病房服务能力提供参考。

以苗医药标准化引领苗医药学术发展，以苗医药学术发展推进苗

医药标准化，推动苗医药学术继承创新，促进苗医药学术进步，有利

于保持和发扬苗医药特色优势，有利于规范行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工作，

有利于促进苗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（一） 前期标准预研

2025 年 9月，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、黔南民族医学高等

专科学校、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

州中医医院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成立标准编制工作

组，确定了主要起草人及小组成员工作职责，并确定了标准编制计

划，正式开展前期资料收集与研究工作，通过对文献及相关标准检

索查新，梳理国内外苗医经典病房的建设情况，探讨标准立项和基

本结构要点，为标准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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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标准立项

2025 年 12月，标准编制工作组从苗医经典病房出发，多次进

行讨论，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、框架及关键点要求，并按要求填

写了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，编制了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

理指南》团体标准初稿及可行性分析报告，并向中国民族医药协会

提交立项申请。

经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团标委审查、及相关专家评审后，与 2025

年 12月正式立项成功。

（三） 标准起草过程

2024 年 6月，收到标准成功立项公告后，标准编制工作组第一

时间将团标委专家的立项评审意见进行汇总，并与相关专家及研发

技术人员通过线上沟通，线下讨论等形式对团标委的意见进行分析

采纳，并对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。

2026 年 4 月 18日，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

院召开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团体标准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指南》

《苗医医院建设标准》专家起草论证会暨全国首个苗医经典病房成

立仪式的通知，全国知名专家、特聘教授、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

苗侗瑶专业委员会顾问曾曼杰教授；我国苗医药知名专家、麻阳苗

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原院长滕建甲同志；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、

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苗侗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南宁市第五人民

医院中医科主任杨通神同志；石阡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彭

强同志；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罗时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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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；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

兰彩虹同志；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、副主任医师、硕

士研究生导师刘誉华同志；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、主任医师、

瓮安县中医医院经典病房主任黄代富同志；毕节市名中医、毕节市

中医医院康复科主任丁培东同志；凯里市中医医院（凯里市苗医医

院）医务科主任吴红同志等参加起草论证。后期项目多次开展论

证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对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

指南》团体标准的具体指标内容进行了讨论，形成了《苗医经典病

房建设与管理指南》团体标准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。

一、 主要参编单位及人员

（一） 主要参编单位

务川苗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、贵州云中医院、天柱县中医院、

黔东南州中医医院、石阡县中医医院。

（二） 编制组成员及职责

标准编制组成员及职责见表 1。

表 1 标准编制组成员及职责

序号 姓名 单位 职责

1 杨伟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 项目总负责

2 郭群兰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 项目技术统筹、技术把控

3 曾曼杰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（方法学专家） 关键指标试验方法确定

4 杨华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标准资料预研，标准编制

5 蒋泰媛 黔东南州苗族侗族中医医院 标准编制、关键指标核对

6 陈复贤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技术指导

7 杜宁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（执笔人） 技术指导

8 杨莉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（秘书） 项目标准编制统筹

9 麻广林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 标准资料搜集、整理、归档

10 吴丽燕 松桃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医院 标准资料搜集、整理、归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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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 标准编制原则

1.合规性原则

标准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国家强制标准的要求。

2.适用性原则

在充分梳理、分析牵头单位的想法和需求，对苗医经典病房建

设指南的术语和定义、范围和内容、环境与设施、流程，质量控制

与保障等内容等作出要求，为苗医经典病房的建设等提供有效的指

导。

3.目的性原则

当前在苗医经典病房设置、苗医疗法人才培养、场地设施配置、

苗医疗法应用规范等方面均缺乏统一建设与管理标准，制约了苗医药

行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为进一步规范苗医经典病房的建设与管理，提高苗医经典病房服

务能力与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苗医疗法需求，在系统总结

相关门诊建设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采用文献研究、实地调研等多种

研究方法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

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文件。

本文件旨在规范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，拓展苗医经典病房服

务能力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有效的苗医药，同时为行业主管部门

科学评价苗医经典病房服务能力提供参考。

以苗医药标准化引领苗医药学术发展，以苗医药学术发展推进苗

医药标准化，推动苗医药学术继承创新，促进苗医药学术进步，有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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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保持和发扬苗医药特色优势，有利于规范行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工作，

有利于促进苗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。

4.规范性原则

本标准编写格式依据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

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编写。

（二） 标准编制依据

本标准共计引用了 3项标准及法规，分别为：

WS 308-2019 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

WS/T 367-2012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

T/CARM 001-2021 中医医院康复科建设标准

三、 主要条款的说明

（一） 术语和定义

3.1苗医经典病房 (Buyi Ethnic Medical Characteristics

of Clinic)

主要指运用苗医理论与方法，以苗医药技术为主，辅以方药、

器械及其他相关医学诊疗手段为患者提供医疗、预防、保健等服务

的病房。

（二） 技术要求

4 病房设置

4.2 苗医病房

苗医病房可设置专病专科等。三级医院建议开设可包含 2个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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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专病专科内容，建议有条件者设置重症监护病房。二级医院建议

设置苗医病房，可包含 1个以上专病专科内容。

4.3 苗医治疗区（室）

苗医病房应具备苗医外治区（室）。

5 场地规模与环境形象

5.1 场地规模

5.1.1 苗医治疗区（室）

三级医院苗医治疗区（室）总使用面积不少于 35平方米，二

级医院苗医治疗区（室）总使用面积不少于 25 平方米，社区医院

苗医治疗区（室）总使用面积不少于 15平方米，单个治疗室净使

用面积应大于 15平方米。布局需合理，保障患者隐私，男女分区，

就诊流程便捷及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要求。

5.1.2 苗医病房

三级医院苗医病房床位总数 15 张以上：二级医院苗医病房床

位总数 10张以上，病房每床净使用面积以 8~10平方米为宜，床间

距大于 1.2米。

5.2 环境形象

5. 2. 1 基本要求

苗医病房应根据本单位和本科室的实际情况，遵循“以病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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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”的服务宗旨，以“便利、舒适、整洁、温馨”为环境形象的

基本原则，注重突出苗医药特色优势，公用场所应有无障碍设计，

各相关区域应有保护患者隐私的设置。在医疗机构适当位置，用汉

语标示苗医病房的指示牌和路牌；少数民族地区可同时用汉语和少

数民族语言标示；有需要的医疗机构可附加外语标识；有条件的医

疗机构可提供触模式语言提示系统。

5. 2. 2 建设区域

苗医病房环境形象建设的重点区域包括病房出入通道、病房走

廊、苗医治疗区（室）、苗医病房内部等。

5. 2. 3 建设内容

苗医病房的内部装饰，根据不同的区域、内容，可以采用摆放

人体骨骼肌肉系统模型，悬挂经络、穴位等相关知识的挂图等，设

立苗医药常识宣传栏，开设橱窗、展柜、触摸屏、视频网络、宣传

折页等。重点传播苗医药特色和优势，营造良好的苗医药文化氛围。

宣传知识、介绍方法和彰显苗医药特色康复的具体内容，应使用苗

医病名和苗医术语，并依据病种的变化及时调整。有条件的苗医病

房外部可设置苗医药健康宣教栏，宣传内容科学规范，并依据季节

等变化面及时调整、更换。

6 设备设施

6.1 基本要求：



13

苗医病房应当保证各类治疗设备、用物处于良好状态，完好率

100%，每月至少维护检查 1 次，将相关检查记录登记在册。

6.2 基本设备

苗医病房应根据临床需要配备必要的设备，主要包括不限于：

快速血糖仪、血压计、体温计、体重计、医用冰箱、心电图机、微

量泵、输液泵、营养输注泵、冰帽、吸引设备、中心负压吸引设备、

供氧设备、中心供氧设备、空气消毒机、呼吸湿化治疗仪等。也可

参照三级中医院基本设备并结合本专业实际需要配置。

6.3专科设备

6.3.1 评定设备

苗医病房根据需要配备中西医评定设备，包括中医床边治疗设

备、中医康复设备等，有条件的医院可配置中医四诊采集分析设备，

如中医舌象采集仪、中医脉象诊断仪、中医经络检测仪等。

6.3.2治疗器具或用物

开展专病专科的苗医病房，应配备专病专科所需的其他诊疗设

备。三级医院苗医病房建议配置中药、针法、灸法、推拿、罐疗、

物理治疗、作业治疗、认知治疗、言语吞咽治疗等设备。二级医院

苗医病房建议配置中药、针法、灸法、推拿、罐疗、物理治疗、作

业治疗等设备。

6.3.3 急救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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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可根据收治病种结构，医院配置相应的抢救设备，包括不

限于多参数监护设备、心脏除颤器、简易呼吸器、呼吸机、多功能

抢救床、气管插管设备等。保障纤维支气管镜、电子冰毯、升温降

温机、转运车、转运呼吸机、转运监护仪、辅助循环、血液净化机、

床边 X 光、床边超声、床边生化血气仪等，医院抢救设备能够随时

调配使用。

6.3.4 信息化设备

苗医病房应配置自动化办公设备、智能显示设备等，苗医病房

信息化建设符合国家相关要求。三级医院苗医病房至少配备 4台工

作电脑及打印机设备；二级医院苗医病房至少配备 3 台工作电脑及

打印机设备。

6.3.5其他设施

6.3.5.1 应配备必要的急救器械和药品等。

6.3.5.2 应提供盛放医用垃圾的桶或袋，包括盛放废针具的锐

器盒等。

6.3.5.3 按照 WS/T 367-2012的要求，配备必备的消毒剂和消

毒设施空气消毒机。

6.3.5.4 按照 WS 308-2019的规定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设

施。

6.3.5.5 设置独立煎药区或与医院煎药室建立优先快捷配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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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有条件的医院可配备临方炮制室，支持和保障不同功效的苗

医药膏、球、散等的制备和使用。

7 人员配置

7.1 人员配置要求

三级医院苗医病房每床至少配备 0.25 名执业医师、0.3 名执

业护士，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业医师总数的 70%以上，并根

据需要配备其他类别的执业医师。二级医院苗医病房每床至少配备

0.15名执业医师、0.3名执业护士，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占执业

医师总数的 60%以上，至少配备 1 名中医传统康复治疗人员（针灸

/推拿）。各级医院苗医病房专业技术人员层次、结构、年龄合理，

岗位责任分工明确，团队协作稳定，具有支撑科室可持续发展的人

才梯队。

7.2 医生能力要求

7.2.1宜具有扎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苗医药医基础理论，娴熟

的苗医药外治疗法技术操作能力及持续学习的能力。

7.2.2宜具有良好的临床能力，能运用中医基础理论和苗医药

基础理论，对患者进行评估、辨证分析，提出并处理健康问题，制

定并实施苗医药疗法方案，跟踪评价效果，达到良好的健康结局。

7.2.3宜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与协调沟通能力，协调医护患关

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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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4宜具有领导和团队合作、协调能力。

7.2.5宜具有有效的应急处置能力，能够应对、处置患者的突

发情况。

8 专科技术

8.1 科普宣传

苗医病房人员应具备运用中西苗医医理论和知识及相关媒介，

开展预防、养生、保健、残障防治等相关科普教育的技术，提高人

民群众对健康的认知，实现疾病的尽早发现、尽早诊断、尽早治疗。

8.2 疾病治疗

苗医病房通过运用苗医药理论，充分发挥苗医药特色与优势，

积极探索运用主导的苗医药疗法，开展各种优势病种的诊治工作，

形成苗医药主导的诊疗方案并向其他临床科室推广，达到全面提升

苗医药临床服务水平及目标。苗医病房应常规开展苗医药外治技术，

包括但不限于：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小儿推拿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

操作规范 扎瓦针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剔鱼鳅症疗法》《苗

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穴位敷药疗法（外敷疗法）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

规范 动物退惊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割治疗疾疗法》《苗医

药技术操作规范 打通杆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七星灯火疗

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提捏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刮

痧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拔罐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

推拿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熏蒸（熏治）疗法》《苗医药技



17

术操作规范 药浴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足浴疗法》《苗医药

技术操作规范 水煎外洗疗法》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药佩疗法》

《苗医药技术操作规范 小夹板固定疗法》。同时苗医药病房应充分

运用中医和西医理论知识及相关辅助检查，开展常见疾病及疑难病

的中西医诊断（包括中医疾病诊断、中医证候诊断、西医疾病诊断）

及基础治疗。

8.3 疾病护理

苗医病房应具备开展基础护理技术、康复护理评估技术、康复

护理治疗技术及中医康复特色护理技术。

--基础护理技术主要包括无菌技术、常规给药方法指导、静脉

输液法、导尿术、灌肠法、口腔护理、皮肤护理、心理护理、饮食

护理等。

--护理评估技术主要包括吞咽障碍筛查、跌倒风险评分、血栓

风险评估、疼痛评估、营养风险筛查评估、膀胱残余尿量测定、压

疮风险评估等。

9.质量管理

参见 T/CARM 001-2021第 10章相关内容。

四、 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

标准编制工作组依据标准初稿中拟定的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

管理指南》的建设技术要求拟定在相关方中开展广泛调研，充分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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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各相关的方的需求及实际，并结合临床开展经验总结，充分考虑

到《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指南》的建设现状与发展特点，为更

好实现标准研制、验证及推广，经医院研究决定，在苗医科挂牌成

立苗医经典病房，不断健全苗医药服务体系，提升苗医药服务能

力，加强苗医优势专科建设，促进中苗融合发展。制定了标准的适

用范围。

五、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

无

六、 产业化情况

标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，是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

本要素，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，标准

化已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，深刻影响着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

文化等领域的发展，成为经济、科技竞争的制高点，成为推动经济增

长、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。国家也陆续出台发布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

13 号）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[2019]1 号）、《国家标准化

发展纲要》（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21 年 10 月 10 日发）等标准化文

件。

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医药工作，把少数民族医

药工作作为中医药工作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。2007年，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印发了《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

2018年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民委等 13 部委制定了《关于

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，对少数民族医药工作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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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系统部署，明确提出要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关键技术

研究，加强传承保护与理论研究，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医药标准化建

设，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等。

2024 年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《关于印发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

（2024-2026 年）》的通知中提出，完善少数民族医药标准体系，制

定少数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操作规范，系统有序地开展少数民族

医药标准化工作，为提高少数民族医药服务能力和传承创新发展提

供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
苗医药是松桃地区本土主流的民族医药，为了保护和传承松桃

苗医苗药，促进苗医药事业发展，保障人民健康，松桃自治县第十

六届人大常委会于 2019 年 11月启动了松桃苗医药发展立法工作。

经过近两年的努力，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条例》（以下简称

《条例》）于 9月 29日，获得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

会议满票批准，于 2021 年 11月 1 日颁布施行，为松桃地区苗医药

发展提供了地方性法规支撑。

当前在苗医经典病房设置、苗医疗法人才培养、场地设施配置、

苗医疗法应用规范等方面均缺乏统一建设与管理标准，制约了苗医药

行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为进一步规范苗医经典病房的建设与管理，提高苗医经典病房服

务能力与水平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苗医疗法需求，在系统总结

相关门诊建设与管理经验的基础上，采用文献研究、实地调研等多种

研究方法，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

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文件。

本文件旨在规范苗医经典病房建设与管理，拓展苗医经典病房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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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能力，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、有效的苗医药，同时为行业主管部门

科学评价苗医经典病房服务能力提供参考。

以苗医药标准化引领苗医药学术发展，以苗医药学术发展推进苗

医药标准化，推动苗医药学术继承创新，促进苗医药学术进步，有利

于保持和发扬苗医药特色优势，有利于规范行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工作，

有利于促进苗医药国际传播与发展。

七、 与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

协调性

本标准的编制符合苗医药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，并以相关标准

为依据，与标准要求相一致协调。

八、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。

九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，将通过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及贵州省民族医药学

会进行宣贯及培训。

标准编制工作组

2026 年 4月 19日


